
芒市国土资源局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我单位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 80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 80 人，离休1人，退休 27人；在编实有车辆 2辆。

    二、主要职能
芒市国土资源局属政府工作部门，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及有关国土资源管理法规政策；负责编制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矿产资源规划和其它相关专项规划；严格保护耕地，特别是基本农田；依法查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；承办农用地转用、征收及土地供应；组织土地资源和地籍调查、土地登记发证等工作；组织实施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、出让、转让等工作；负责初审本辖区内矿产资源勘查、开采及采矿权、探矿权、年检；做好地质灾害防治、监测、宣传、预警等工作。下设不动产登记管理局、不动产登记中心；内设局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室、耕地保护股、土地规划股、土地征转利用股、地籍管理股、测绘管理股、地质环境股、政策法规股、土地收购储备中心、矿产资源管理股、土地执法监察大队，派出13个乡镇国土资源所。

三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1544.41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。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544.4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976.41万元。

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1544.41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 632.77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57.27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21万元，业务费25万元，工会费 9.81万元、离退休公用经费 1.46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2550元，在职人员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86.37万元

其中：离休费9.54万元、退休费 216.4万元；住房公积金60.07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
4、其他项目类开支说明

2017年度开展工作中，建设项目资金支出 568万元，主要用于小型地灾治理。

